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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為加強對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所屬各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照顧，特訂定本要點。

二、院民編組：

(一)採自治方式編組，按院民之性別、年齡、體質及居住性質編組為里(鄰)，並設里(鄰)長。
(二) 里(鄰)長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 里(鄰)長候選人由院民登記，經無記名投票，以得票數最高者為當選，如無人登記時，由老人之家主任(以下簡稱家主任)在院民中遴選品德優良者派充之。如同時設里、鄰長者，鄰長由當選之里長就品德優良之院民遴選，並報請家主任派充之。

(四) 里(鄰)長在任期內，如有違犯法紀、不稱職或體力欠佳，無法服務等情事，由家主任以命令撤免之，里長並予補選。但里長所餘任期不滿半年時，由家主任遴派品德優良之院民充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鄰長由里長遴選報請家主任派充之，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五) 里(鄰)長應共同協助督導所屬院民維護公共安全、環境內務、調解糾紛、防範意外事件、宣導自治公約及有關規定事項等，以促進團體生活之和諧。

三、生活起居：

(一)院民日常生活起居，由各家依收容之性質，訂定作息時間表施行之。
(二)院民因體能或健康關係，未能依時作息時輔導人員可另予適當之安排。但以不影響其他院民生活為原則。
(三)院民之生活習慣及心理性向如有偏差之現象，輔導人員應針對個案妥為輔導，並酌提個案研討會討論，研討結果除報請家主任核處外，必要時報本部處理。
(四)各老人之家應加強院民生活輔導，提昇院民精神及物質生活之品質，並訂定年度工作計畫據以實施。
(五)各老人之家應定期召開院民大會、生活座談會及自治幹部會議，並將紀錄陳送家主任核閱。

(六)院民因故外出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當天返家者，外出前應將外出事由及前往地點告知工作人員。

２外出二天以上者，須辦理請假手續，經下列人員同意後始可外出：

(1)外出二天至四天者，須經輔導人員同意

(2)外出五天至七天者，須經課長同意。

(3)外出八天者以上，須經家主任同意。

３院民外出，應依時返家，如逾期遲回，應視情節輕重，限制給假。逾三日不歸，且未續假者，應立即派員找尋，必要時報請警察機關協助查尋。

(七) 院民請假外出逾三個月以上者，暫停發給零用金，至其返家居住為止。

四、勞動服務：

(一)院民寢室應經常保持整潔，並實施檢查或比賽，對優良者予以獎勵。

(二)環境清潔應依里(鄰)劃分責任區，負責區內環境清潔之整理及維護，並實施檢查或比賽，對優良者予以獎勵。

(三)鼓勵院民種植花木美化環境。

(四)鼓勵院民對需要扶助之院民給予關懷及服務，績優者給予鼓勵。

五、康樂及社團活動：

(一)康樂活動：

為調劑院民身心，應設交誼廳，並購置設備，提供院民下列服務：

(1) 書報、雜誌、電視、音樂等。

(2) 慶生會。

(3) 戶外活動、旅遊踏青、參觀訪問。

(4) 其他有益老人身心健康之活動。
（二）社團活動：

輔導興趣相同院民組織各種社團：如國樂、書法、國畫或平劇等，並邀請學者、專家給予指導。

六、膳食及營養：

(一)各老人之家為改善膳食，增進院民健康應訂定院民膳食管理相關規定，據以辦理院民膳食，並報本部備查。
(二)各老人之家應參考營養專家所擬訂適合老人需要之菜單，交院民膳食委員會據以調配，並對炊事人員施以訓練。

七、醫療及養護：

(一)院民患病，應協助護送至適當之醫療院所診治。
(二)對於罹患重病，經由醫師診斷必須住院之院民，應派專人看護。

八、福利服務：

(一)各老人之家為謀求院民福祉應訂定院民福利委員會設置要點據以辦理院民福利有關事宜，並報本部備查。
(二)各老人之家對院民應提供下列服務：

1.戶籍服務：院民入家時，應協助辦理戶籍遷入及其他相關事宜。

2.調解服務：院民之間所發生之糾紛，輔導人員應即溝通調處，必要時得會同院民紀律委員會予以調處。

3.諮詢服務：提供社工輔導及諮詢，醫療保健之指導、問答及演講。
(三)其他有關院民財物保管及喪葬服務，應依「內政部老人之家及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保管院民財物注意事項」及「內政部各老人之家及彰化老人養護中心公費院民死亡喪葬及遺留財物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

九、院民獎懲：

(一)各老人之家應依院民編組訂定院民紀律委員會設置要點，本部核定據以組織院民紀律委員會，協助調解院民糾紛、負責研訂院民獎懲規定及院民自治公約，俾據以議決院民獎懲等事宜，並報本部備查。
(二)院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列入獎懲規定內予以嘉獎：

1.守紀守分、遵守公共秩序者。

2.內務經常維持整齊清潔者。

3.熱心參與各種公益服務工作，表現良好者。
(三) 院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列入獎懲規定內給予獎品或獎金：

1.寢室及環境清潔比賽獲得三次優良者。
2.經常主動對需要扶助之院友給予關懷或服務，有具體事實者。
3.對和睦鄰里、排難解紛，有具體事實者。

4.擔任自治幹部或社團負責人，服務熱心品德優良，獲院民公認者。

5.防止意外事件，避免嚴重損害，有具體事實者。

6.拾物不昧或其他特殊善行者。

7.嘉獎三次以上者。
(四)院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警告或其他適當處分，並指派專人加強輔導：

1.任意喧嘩，妨礙他人安寧者。

2.不守秩序，經常與人爭吵者。

3.不假外出或逾假遲回者。

4.隨地吐痰、便溺、亂丟垃圾等妨礙公共衛生者。

5. 有酗酒鬧事或賭博行為屢勸不改者。

6.無端亂投書信或外出從事妨害老人之家形象之行為者。

7.蓄意破壞公物者。

8.其他不良行為經紀律委員會認定應予處分者。

(五) 院民行為涉有犯罪嫌疑時，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十、個案處理：

(一)社會工作員應於院民入家安養時，即建立個案資料，有關其過去生活史、家庭背景等均應詳實紀錄。
(二)院民入家時輔導人員應詳細說明服務項目及應遵守之規範。

(三)輔導人員應每日巡訪院民寢室，關心院民日常生活言行，瞭解其需求與問題，予以協助處理。院民之個案紀錄，應定期整理並妥慎保管。

(四)老人之家應依實際需要，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並將研討紀錄送家主任核閱。

(五)院民如轉移其他單位就養時，其個案資料應隨同移轉；退院或死亡者，應陳送家主任核閱後交社工課存檔備查。
